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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为鼓励高新区工业企业发展壮大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高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优惠政策。
　　一、适用范围 
　　凡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导向，由高新区税务机关直接征管且注册经营期10年以上，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，适用本政策。
　　二、优惠政策 
　　（一）对实现当年销售收入10亿元（含10亿元，下同）以上、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％的企业，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7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二）对实现当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、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5％的企业，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6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三）对实现当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、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年增长率超过20％的企业，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5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四）对实现当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、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年增长率超过20％的企业，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4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五）对当年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中心的企业，给予10万元扶持，专项用于中心建设。
　　（六）对当年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技术中心的企业，给予50万元扶持，专项用于中心建设。
　　（七）对当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，给予该项发明专利申报费用50％的补助。
　　（八）对经高新区管委会审核上报列入发改委高技术示范工程、信息产业部门的信息化专项等国家级或者省级产业化项目计划的，参照上级主管部门实际扶持的资金额度和规定匹配比例，给予企业无偿配套资金扶持。
　　（九）对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万元及其以上的工业投入项目，且当年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经认定，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5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十）对新注册的未征地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企业，自企业注册之日起3年内，每年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达到100万元－500万元的，每年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15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；企业自注册之日起3年内，每年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超过500万元的，每年参照其当年其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2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十一）对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金增资超过500万美元的，自注册增资的外资实际到位之日起3年内，每年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较上年增长部分6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十二）对新注册的进区征地建设的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机电设备、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，其固定资产投入分别达到5000万元－1亿元、1亿元以上－5亿元、5亿元以上的，自投产之日起2年内，相应参照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20％、30％、40％的比例，给予扶持。
　　（十三）对高新区有重大、特殊贡献的企业，经管委会研究决定，可给予重点扶持。
　　（十四）对为企业上规模做出贡献的企业主要负责人，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：
　　1．对当年销售收入首次超过3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、30亿元、50亿元、100亿元　，且其当年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相应达到或者超过3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3000万元、5000万元和8000万元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负责人3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和100万元的奖励。
　　2．对当年新上市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，给予企业主要负责人10万元奖励。
　　3．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以及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软件企业，其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及核心研发人员不超过8人，自其到该企业任职之日起3年内，参照其个人实现的高新区财政主要收入50％的比例，给予本人奖励。
　　4．企业与世界500强和国内100强企业成功合资、合作，且对方当年实际投入资金、技术、设备等超过1000万元的，给予企业主要负责人10万元奖励。
　　三、其他  
　　（一）企业可按照类别分别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软件企业、集成电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省和市的有关扶持优惠政策。
　　（二）符合本政策规定多项优惠条件的企业，可以选择适用本政策最优惠的一项规定，对企业个人的奖励部分除外。
　　（三）适用本政策依据的企业经济指标，以高新区管委会计划统计和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　　（四）本政策给予个人的奖励，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并由奖励单位代扣代缴。
　　（五）对弄虚作假、骗取扶持和奖励资金的企业和个人，一经查证，立即取消其享受本优惠政策资格，全额收回其已取得的扶持和奖励资金。
　　（六）本政策由高新区管委会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　　高新区管委会以前制定的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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